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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チーム研究報告へのコメント２ 

 

在第五届“近代东亚土地调查事业研究”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夏 维中 
 
  江南土地制度的研究，一直是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中的重大课题，有关的成果可谓

汗牛充栋，不胜枚举。 

  其中最为出色的是明初以来农村土地登记及相关问题的研究。通过数十年来几代学者的

共同努力，学术界已经清晰地勾勒出了其衍变的轨迹及其主要内容：明初在宋元基础上编制

了以都保为单位的鱼鳞图册系统；明中期以土地清丈和赋役改革为契机，逐步开始编撰以图

为登记单位的新式鱼鳞图册（不妨可以称为“都图制”）；至清前期，这一新式地籍系统，已

基本上取代了户籍，几乎成为官方征发赋役的唯一依据。正是由于土地登记制度研究的不断

深入，学术界才能对相关的制度如江南官田、里甲组织、赋役制度等等，有了更为全面的了

解，并在此基础上对江南地域社会甚至明清时代提出一些宏观的基本评价。 

  但也毋庸讳言，以往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单就土地登记而言，至少存在着以下诸

多不足：一是重视农村地区而忽视城镇；二是关注明、清（1840 年以前）而轻视晚清、民国；

三是没有揭示出晚清以来土地登记制度的近代性衍变；四是没有理清城乡之间的互动关系等

等。其中颇为突出的是，有关城镇土地、房产登记方面的研究非常薄弱。由于资料方面存在

的限制，加上其他诸多因素，明清时代的这一专题研究本来就开展得很不充分，而太平天国

善后时期的相关问题，也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更为严重的是，自晚清而至民国的近代化进

程中的城市房地产登记以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因此，这些不足，不仅影响到学界

对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的整体理解，更严重的是，还使学界难以完整和正确地把握江南

地区的近代化进程。 

  令人欣喜的是，片山刚教授主持的“近代东亚土地调查事业研究”项目，在这一领域取

得了重大突破，在某种程度而言也改变了原先的被动局面。之所以称之为突破，不仅仅是因

为这一研究填补了空白，而且还在于这一项目在选题、视角、方法、史料等各个方面皆有所

创新，从而为今后此类项目的全面推进，提供了一个可以参考的范本。本次会议发表的论文，

虽仅为该项目组研究成果中的一部分，但仍充分显示出了其重大的学术意义。 

  史料上的突破，是本项目的一大贡献，当然也是本项目研究之所以能取得突出成就的基

础。单就南京房地产而言，课题组就前后历时近十年，对现存于台湾“国史馆”、“中央研究

院”、南京市档案馆、美国议会图书馆、美国公文书馆等单位的有关资料进行了全面的收集和

整理。这些史料的相当一部分，以前很少有人涉及，有些甚至就一直不为学界所知。而其形

式，也与传统史料很不相同，如美国在二战期间以及 1949 年后的侦察摄影资料等。山本一先

生发表的《关于南京地理空间情报的介绍及利用的可能性》一文，不仅充分介绍了这些史料

的基本形式和内容，而且还对相关的地籍登记文书、分段图、索引图以及美国空中摄影图片

等，进行综合、系统的利用，令人耳目一新。 

  高度重视田野调查并将相关调查资料与文献资料有机结合、系统研究，是本项目值得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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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一大特点。此前，本项目成员根据文献线索，多次赴南京、广东等地进行田野调查。本

人也曾参与过项目组成员在南京的调查，亲眼目睹其过程的艰辛，当然也分享过收获的喜悦。

荒武达朗先生发表的《1930 年代南京的城市不动产登记文书和现在的秦淮区磨盘街社区：我

们的工作重点》一文，就是文献和田野调查相结合的尝试。作者以现存民国时期的南京《土

地登记区域图》、《各区分幅图》、《各幅图》等为线索，对台湾“国史馆”保存的一万余幅南

京城市不动产登记档案进行了分区归类。这一工作，不仅回溯了当时分区登记的过程，而且

也使目前可以阅读的万余件历史档案与现实空间之间有了对接的可能，同时也为目前保存在

南京但尚未开放的两万余件同类档案的整理和利用提供了便利，因此意义重大。尤其值得一

提的是，作者还利用文书线索，奇迹般地找到了《各幅图》中第四区第十一幅、第十二幅所

载的现实街区即秦淮区磨盘街社区，并进行了实地调查和空间复原。这一做法，对今天南京

的古城保护和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太平天国以后，清廷曾成立善后总局，出台了一系列规定，重新恢复南京（江宁）城的

房地产管理，对此以往学术界有所涉及。与此同时，南京也逐步启动了近代化进程。不过，

对近代以来南京房地产管理的衍变及近代化过程，以往的成果较少涉及。稻田清一先生发表

的《是土地还是建筑？》一文，对第四区第 2044 段朱 Xq 房地产的相关文书（台湾“国史馆”

档号 550000006750A）进行溯源。自同治九年重新登记以后，到民国 25 年再次登记为止，朱

家的房地产曾过手六次，主人也由姚姓、徐姓，先改为吴姓，再转为张姓，最终改为朱姓。

这一个案，首次清晰地展示了晚清以来南京房地产登记、交易及其管理政策的继承和衍变过

程，意义非同小可。可以预见，今后如能全面整理南京文书中的相关资料，必将能勾勒出晚

清以来南京房地产衍变的整体面貌，为南京城市的近代化研究提供强大的学术支撑。不过，

作者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在梳理南京地政大事年表的基础上，对南京的房地产税制进行了

探讨；同时还对第四区第 11 幅涉及的 70 户的申报地价、地价与建筑物总价，以及建筑物在

总价中的比例进行了统计。 

  民国 23-25 年南京的房地产登记，与以前相比到底有多少异同及如何予以定性，是难度

较大却又十分关键的问题。对此，既需要微观上的比对，又需要宏观上的把握。大坪庆之和

田口宏二朗先生发表的文章，正好是一对互补互证的成果。大坪庆之先生的《关于地界的纠

纷和权利》一文，利用相关南京文书，详细展示了南京市第四区第 1948、1949、1950、1951

四段产生纠纷的原因、协调过程及最终解决的结果，是较为成功的微观实证研究。而田口宏

二朗先生的《空间的分割：关于 1930 年代南京的土地登记文书》一文，则通过土地登记的流

程及相关文书的论述，提出了自己宏观上的结论：1930 年代南京的土地登记，不仅以城市共

同体的近邻关系作为基础，同时也承认私人契约、社会关系以及晚清以来政府所主持的土地

登记的效力，而后者是日本壬申地券改革所不具备的；由此不难看出，原先的私契制度与 19

世纪以来作为国家制度改革中的重要一环即土地登记相搭配，仍在发挥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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